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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温法宣

难得一见的亲友聚餐，常有人自带酒水助兴。可曾想

过，自带的茅台酒也可能被调包。近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吴某健盗窃茅台酒一案作出二审裁定。

2021年4月11日、13日、22日，吴某健与黄某肆在温州

市鹿城区某酒店利用服务员身份，事先向上家购买各种年份

的假茅台酒，并以假茅台调换真茅台的形式，窃取被害人吴

某晰茅台酒2瓶、被害人何某茅台酒1瓶（均无法估价）、被

害人汪某新2017年飞天茅台酒1瓶（经鉴定，价值 3100

元）。吴某健因此被抓获并逮捕。

经审查，2020年至2021年，吴某健伙同黄某华、雷某

斌、黄某志、黄某肆4人组成盗窃团伙，从广州沿路作案，分

别在温州、宁波、福州等地应聘酒店服务员，用假茅台调换真

茅台，再将真茅台寄给上家，上家对酒进行验收后，再打款给

吴某健。吴某健供述，曾用假酒换到假酒。

吴某健总计作案至少20次，每次盗窃1-2瓶，销赃总额

至少141600元，个人获利至少4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

段多次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万元，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返还

各被害人。

法官提醒：
自带茅台酒等高档白酒到餐饮场所消费，因商品本身有

较高价值，且难辨真假，极易“鱼目混珠”，常常成为不法分子

的目标，消费者应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把商品交给他人，不让

商品脱离自己的视线。

与此同时，消费者购买酒类商品时，应通过正规渠道交

易并索要发票，一旦出现问题，方便维权。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林杰荣

电子烟为何越吸越“上头”？外表看着是普通的电子烟，

实际上并不简单。近日，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对贩卖“上头”

电子烟的阿丘和小坤（均为化名）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

毒品罪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9个月、7个月。

案发前，阿丘曾通过转卖电子烟来赚外快，他把自己的

微信头像也设置成香烟图标，一些微信朋友会到他那里去买

电子烟。2021年7月，有人在微信上联系阿丘，向他购买

“上头”的电子烟。于是，阿丘联系了另一名电子烟卖家（另

案处理），从对方手里购买了这种电子烟，并将买家收货地址

发过去。卖家用白色泡沫塑料袋把“上头”电子烟包装好以

后，让小坤（化名）帮忙将货拿给跑腿员送出。

买家将电子烟“晒”到朋友圈，被朋友告知，这种所谓

“上头”的电子烟其实是新型毒品，买家便立即向公安机关

举报。

经鉴定，这些电子烟含有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而小坤明

知道这些电子烟是新型毒品，还是选择帮忙转送货物。同年

7月，阿丘与小坤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刑事拘留，同年8月，二

人被依法逮捕。

“合成大麻素是毒品，我知道的。”面对检察官的讯问，阿

丘坦言自己知道“上头”电子烟的危害，“我见过周围一些人

抽了这种‘上头’电子烟以后都精神恍惚、目光呆滞，看着有

些害怕。”但为了赚外快，阿丘选择铤而走险。

经详细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二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

制度和相关法律，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贩卖，均已涉嫌贩卖毒

品罪。奉化区检察院依法对二人提起公诉。法院作出如上

判决。

检察官说法：
2021年5月，国家禁毒委、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

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

合成大麻素，是一种类似天然大麻素的人工合成物质，

它的危害性更大、精神活性更强。吸食该类物质后，会出现

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

息甚至猝死等情况。

承办检察官提醒，“上头”电子烟是新型毒品，绝对不能

沾染，即便是购买正常电子烟，也需到拥有经营资质的正规

商店，切不可从私人处购买。

自去年10月以来，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对部分短视频平台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短视频节目

和账号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清

理违规账号38.39万个，违规

短视频节目102.40万条。一

大批不当内容得到清理，违规

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互联网电

视开展短视频业务得到规范

引导。

《人民日报》徐骏 图 崔妍 文

庭后得知公司领导
与法官系好友
能否申请回避?

有读者问：
我与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经法院开

庭审理完毕后，我偶然得知案件的审理法

官之一与公司领导系好友。请问：我还能

否申请该法官回避？

本报作答：
你不能申请回避。

申请回避虽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

利，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民事

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

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

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

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由此可见，

当事人行使回避权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

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提出，通常的方

式是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宣布审判人员

名单后，主动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对合议

庭组成人员、独任审判员和书记员等人员

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二是在法庭辩论终结

前提出，条件是回避事由是在法庭调查和

法庭辩论中才知道的，法院不得以当事人

已经行使过回避权为由予以驳回。

如果一个案件多次开庭，其间当事人

只要知道了回避事由，在最后一次法庭辩

论终结前均可以申请回避。如果当事人

在案件审理开始时就知道回避事由，法庭

调查开始前明确表示不申请回避，而后又

申请回避，因其申请回避权已丧失，法院

对此可不再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

与之对应，虽然你得知公司领导与法

官是好友后，但鉴于案件已开庭审理完

毕，意味着法庭辩论已经终结，决定了你

没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民

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二百零七条分别

规定，审判人员对“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

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

理的”应当自行回避；“审判组织的组成不

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

回避的”，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也指出“应当回

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属于严重违反

法定程序。即如果你对判决结果不服，可

以据此上诉请求发回重新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也可以申请法院再审。

（廖春梅）

想要开荒创收
却烧了一座山

通讯员 陈丁渲 王丽娜

近日，武义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

失火罪案件，被告人郑某为开垦荒地，用

自带打火机点燃杂草，引发大规模森林火

灾，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

年三个月。

“看到火烧上山头了，我急忙转头，想

从另一个方向上去扑火，可我怎么也跑不

过火啊！”郑某拍着大腿说。2021年1月，

武义县柳城镇郑某想种植茶叶、茶籽增加

收入，巡查两天后，他把目光锁定在“大马

口”山崖壁底下。1月19日下午，郑某带

着打火机，准备把崖壁南边角落的杂草清

理干净后开垦种植，小火烧了一平方米左

右的杂草，突然一阵大风刮来，点燃的杂

草火苗被吹上崖壁，崖壁上的杂草和树枝

瞬间被引燃。

经鉴定，本场大伙烧毁林木蓄积共

333.55立方米。事后，郑某主动对山林被

烧毁的农户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获

得了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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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自带茅台酒被调包？法院判了

电子烟为何“上头”，竟是新型毒品

加强监管除积弊


